《庆元县实验小学濛洲校区建设工程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主要内容公示

庆元县实验小学濛洲校区建设工程地块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松源街道南门洋区块，该地块前土地使用权归属于南门村村集体，作为农用地使用，种植蔬菜、玉米等，零星分布几个水塘，东侧为林地；2021年后由庆元县实验小学获得土地使用权，目前地块内仍为农田、水塘和林地。本地块拟规划为中小学用地，用途性质发生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现已完成初步调查工作，根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 第42号）相关要求，应通过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初步调查报告主要内容，现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主要内容公示如下：
本次调查对庆元县实验小学濛洲校区建设工程地块开展了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工作，经汇总分析，具有一致性。调查结果表明：本地块内历史和现状均以农田为主，零星分布几个水塘，东侧为林地。前土地使用权人为南门村村集体。地块内不涉及工业用地情况下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输送管线以及废水废气排放，不涉及各类管槽使用，不涉及管线、沟渠等。根据本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本地块土层分布以耕植土、粉质粘土为主，层厚分别为0.50~0.80m和0.50~6.50m，下层为全风化凝灰岩，渗透性较差；地下水水位埋深介于0.10~8.70m之间，受地形影响较大，地下水流向大致为自西南向东北。
地块内现状土壤颜色正常、无明显异味；根据对本地块表层散土的快速筛查结果，地块表层土壤无明显异常。
相邻地块历史上西侧、南侧、东侧均以山地为主，长有林木，西北侧现状为庆元县交通管理局，北侧和东北侧紧邻农田；北侧隔道路存在几家企业，以汽修厂与销售公司为主，但本地块所在区域地势南高北低，北侧企业均位于本地块地下水下游，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庆元县实验小学濛洲校区建设工程地块及周围区域无可能的污染源，满足生态环境部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法>第59条第二款是否包括农用地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情形，是否需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回函中的要求。
因此，本报告认为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接受，可在第一阶段调查结束，无需开展后续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作为《庆元县实验小学濛洲校区建设工程项目用地红线图》中的中小学用地进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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